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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3806号之一
胡志平：本院对原告谭金晶诉徐美玲及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106民初3806号民事判决书。胡志平于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付谭金晶借款本金
200000元及利息15000元(暂算至2022年8月22
日）、律师费10000元；胡志平承担案件受理费2196
元、公告费56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上诉状，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5执2810号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将于2022年12月25日
10时至2022年12月26日10时止在拱墅区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对杭州澳斯美布艺有
限公司持有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420968股股权价值进行一拍公开拍卖。拍
卖公告、拍卖须知、拍品介绍参见杭州市拱墅区人
民法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若一拍流拍将
继续下一流程。享有优先购买权人须向本院提交
申请，逾期不提交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竞买人
竞买条件是否受限自行咨询。法院联系电话
0571-88166838。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4796号

浙江宁旅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若屈律师事务所诉被告浙江宁旅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法
律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材料、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及举证期为公告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本案于2023年2月1日8时40分在本院
第九法庭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未到
的，将依法缺席审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934号

季佳茜（身份证号码：330122198911113724）：
本院受理原告冯海宁与被告季佳茜、罗智超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2)浙0122民初293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一、被告季佳茜、罗智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五日内归还原告冯海宁借款20000元；二、被告季
佳茜、罗智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给付原
告冯海宁因本案支出的公告费650元。案件受理费
300元，由被告季佳茜、罗智超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向本院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执异64号

杭州绿尚置业有限公司（证号552690441）：异
议申请人（案外人）卢炳军、张立志与被申请人（申请执
行人）杭州圣大控股有限公司、（被执行人）杭州绿尚置业
有限公司（2021）浙0122执1765号【即（2021）浙0122民
初1761号民事调解书】向本院申请要求将杭州市桐庐县
县城富春西路888号绿尚·春江城堡5B幢2单元102室
房地产解封。本案现已审查终结。因用其他方法无法
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0122执异64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送达之
日起十日内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否则该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7民初3776号

金志文：原告戴衍平诉金志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四十条第二款、九十五条、第一百七十条
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民
事裁定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由审判员方敏俊适用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定于2023年2月7日上午9时在浙江省淳
安县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
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民终5118号

康计划：本院受理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上诉人康计划保险代位
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我院（2022）浙02民终5118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0
元，由上诉人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分公司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2民终4146号

上海在存实业有限公司、上海锌鹏实业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嘉寓新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四川
嘉寓门窗幕墙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宁波市海曙金昊建
材有限公司、慈溪聚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上海在存实
业有限公司、上海锌鹏实业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我院
（2022）浙02民终414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
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3800元，由上诉人
嘉寓新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嘉寓门窗幕墙有
限公司各负担6900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4927号

江苏苏锦云仓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王玉诉被告姬琳、江苏苏锦云仓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4927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991号

中希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原告叶勇诉被告宁波

月光宝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宁波紫丁香文化传媒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希农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举证通知书、风险提
示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诉讼诚信承诺书、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材料、传票、独任审理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各一
份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
于2023年2月7日10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3152号

宁波月光宝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宁波紫丁香文
化传媒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希农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本院已受理（2022）浙0212民初13152号原告胡廷
威与你们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们
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虚假诉讼
风险告知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转程序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月18日
15时15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390号

沈娟、赵飞：本院已受理（2022）浙0212民初12390
号原告刘志强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通过
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虚假诉讼风险告知书、民商事案
件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小额诉讼须知、民
事裁定书、转程序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
月18日14时15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559号

宁波市鄞州日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郭苏清：本院
受理原告宁波市鄞州永基塑料五金厂与被告宁波市鄞
州日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郭苏清承揽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12民初11559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1795号

王夫全：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盛易达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与被告王夫全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11795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结算通知书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2087号

吴小利：本院受理原告宁波盛易达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与被告吴小利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1208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结算通知书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258号

施鸿俞：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波市分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
初1025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06破5号

宁波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于2022年
11月25日以债务人宁波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破产财产已经依照本院认可的《宁波广隆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执行完毕为由，请求本院
终结宁波广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破产程序。本院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条之规
定，于2022年11月29日作出(2018)浙0206破5号之
二十七《民事裁定书》，裁定终结宁波广隆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707号

上海正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杜其礼（公民身份号
码：3407021952****5010）：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大地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上海正硕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杜其礼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因对你们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5707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上海正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应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中国大
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赔偿款12800
元；二、被告杜其礼对被告上海正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的上述付款义务承担连带责任。如未按期履行付款义
务，则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
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
费12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70元，由被告上海正硕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杜其礼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551号

李汉（公民身份号码：3309031976****3310）：
本院在审理原告宁波北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与被告李汉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555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被告李汉应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七日内向原告宁波北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偿
还尚欠的信用卡借款本金172496.46元，并支付利息
（暂算至2022年6月1日的利息为248786元，自2022
年6月2日起以日利率万分之五的标准按月计收复利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7619元、公告费
650元，由被告李汉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5777号

肖瑶（公民身份号码4306821992****3618）:原
告纪洽德与被告肖瑶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
初577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肖瑶应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纪洽德承揽价款46048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
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
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
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951元，由被告肖瑶负
担。公告费650元，由被告肖瑶负担（原告纪洽德已缴
纳，被告应在履行上述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
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
提交上诉状。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6213号

邓继亮（36242219921****621X）：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智慧普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邓继亮融资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对你采取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现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
材料。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全部到
期和未到期租金总计37712.53元、留购价款1元；2、判
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3771.35元；以上第一至第
二项诉请合计为：41484.88元；3、确认原告在上述第一
至第二项诉请未全部受偿前，租赁物（车架号为
L6T7824Z0LW089650)的所有权归原告；4、确认原
告有权对租赁物（车架号为L6T7824Z0LW089650)
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上述第一至二项诉请范围内
优先受偿；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1
月16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2319号

左晗（公民身份号码4290061994****5131）：本
院受理徐庆与左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你单
位）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
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强
制执行若干意见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1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912号

桑年梅：本院受理原告李战与被告兰新博、桑年梅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2)浙0282民初8912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0980号

羊福兴：本院受理原告施彬彬与被告羊福兴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
监督卡、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庭审网络直播告知书、
自动履行告知书、裁定书、小额转普通程序告知书等法
律文书和开庭传票。原告诉请：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
借款9000元；本案受理费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内。本院依法适
用普通程序，由审判员沈晓东独任审理，由代书记员马
卓雨担任本案书记员，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9时在
本院机关13庭（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844号

黄雅鹤、章池阳：本院受理的原告孙群策与被告黄
雅鹤、章池阳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被告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原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及诉讼当事人
须知、举证通知书及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讼材料。上述材
料请至慈溪市人民法院浒山法庭领取，逾期不领，自发出
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你们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3
年2月6日14时30分在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9125号

恒大地产集团昆明有限公司、江苏成汇新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慈溪聚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海安尚航企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恒大地产集
团昆明有限公司、江苏成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慈溪

聚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82
民初912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文如下：被告恒大地
产集团昆明有限公司、江苏成汇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慈溪聚贤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连带支付原告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本金300万元及以
汇票本金300万元为基数、自2022年3月14日起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等）、不履行裁判文书
法律后果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7587号

彭浩、上海奥企建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程小平:本
院受理原告慈溪市周巷巷城吊装搬运队诉被告胡中
平、彭浩、宁波景业建设有限公司、第三人上海奥企建
筑劳务工程有限公司、程小平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彭浩、上海奥企建筑劳务工程有限
公司、程小平送达相关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2）浙0282民初7587号民事裁定书、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商事案
件诉讼须知、廉政监督卡、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和
义务、自动履行告知书、甬法一键通使用告知书及开
庭传票。原告诉请：1.被告胡中平、彭浩、宁波景业建设
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劳务费187358.50元，并支付该款
自起诉之日起至款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
贷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被告胡中平、彭浩、宁
波景业建设有限公司承担本案的诉讼费。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3年2月2
日上午8时40分在本院浒山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7359号

冯大银：本院受理原告邓云华与被告冯大银建设
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282民初735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一庭领取民事判决书，自动
履行告知书，自动履行催告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0358号

吴振华：本院受理原告刘更诉被告吴振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向你送达，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审理传票、廉政监督卡、民商事诉讼
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原告诉
讼请求：依法要求被告归还原告85000元。自公告发
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依法由审
判员陈忠辉进行审理。本案定于2023年1月30日9
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杭州湾新区人民法庭第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
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0752号

秦建龙：本院受理原告贾俊岭诉被告秦建龙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理传票、廉政监督卡、民商事
诉讼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
原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本金82000
元，利息 8200 元，并自 2019 年 10 月 18 日起以
82000元为基数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利息至清偿之日止。（上述合计90200元）。自公告
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依
法由审判员陈忠辉进行审理。本案定于2023年1月
30日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杭州湾新区人民
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出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299号

韩晓爽：本院受理的原告孙远峰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8299号民事判
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行裁
判后果警告书，判决：你归还原告孙远峰借款4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履行。本案案件受
理费50元，由你负担，在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周巷人民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8619号

朱曼琼：本院受理的原告吕玉辉与被告朱曼琼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浙0282民初861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主文如下：被告朱曼琼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归还
原告吕玉辉借款6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7594号

杨琳（公民身份号码：4103111994****1527）、
张云峰（公民身份号码：5110241988****0191）：本
院受理原告栗培培与被告杨琳、张云峰合同纠纷一案，
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依法向你们送达（2022）浙0281民初7594号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及
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诉请：一、判令二被告归

还托管资金8.37万元，并支付以8.37万元为基数自
2022年8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的逾期利息损失；二、本案诉讼费、公告费由二被告承
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
日内。本案定于2023年1月31日上午9时00分在余
姚市人民法院第七号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
法缺席判决。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5541号

吴若寒：原告王彩卉与被告吴若寒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81民初55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吴若
寒返还原告王彩卉款项150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
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175元，公告费950元，由被
告吴若寒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6320号

康小花：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康小花保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6320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如下：被告康小花支付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理赔款166877.56元、保费1960.35元，
并以166877.56元为基数、自2021年3月22日起至实
际履行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计算的违约金，款限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付清。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
给付义务，应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3677元、公告费350元，由被告康小花负担。
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6368号

卢林勇：本院受理原告张杏琴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进行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原告诉请:1.判
令三被申请人赔偿给原告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
计73626.39元（详见赔偿清单）。2.本案诉讼费由三被
申请人负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五日内，逾期视为放弃举证的权利。本案依法适用
普通程序并由审判员孙益莎独任审判，定于2023年2
月7日15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604民初7162号

湖州腾旭钢结构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绍
兴上虞顺威吊装有限公司诉被告湖州腾旭钢结构工程
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司用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民
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三十日
内。本案定于2023年2月6日上午9时15分在本院第十
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望你公司准时出庭参加诉讼。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604民初6985号

沈法明：本院受理原告陈孝章与被告沈法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法律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等。
原告诉称，2020年3月27日被告因资金周转需要向
原告借款，并向原告出具借条一份，承诺八个月归
还，原告按约将借款15万元交付给被告。但到期后
被告未清偿债务，之后原告多次联系被告要求其归
还借款，被告却始终不肯清偿债务，致使纠纷发生，
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故起诉。诉讼请求：1、判
令被告立即偿还借款本金15万元，并支付该款自2020
年12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2、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你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举证期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该案依法独任审理，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1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丰惠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11民初4211号

严潮中：本院受理原告嘉兴水果市场恒旺水果
批发部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立案阶段
系列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判令你支
付原告货款人民币 76014.5 元、逾期还款利息
7316元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的第
三日十五时三十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高新
区人民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嘉兴市秀洲区人民法院


